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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扁平化改革的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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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需求的扁平化改革

需求导向是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根本指

针，意指全部国家机构公共服务职能的行使应当与

人的需求相适应，公共服务的规模、结构和分布要与

需求的现实状况相匹配。面向需求同样是扁平化的

基本内涵，扁平化内在地要求最大限度地缩短组织

机构设置、管理流程与人的现实需求之间的距离，形

成全面反映需求、精准把握需求、快速反馈需求的制

度运行。司法组织和制度提供司法服务的职能，也

要展现相应的需求导向，即以人解决纠纷的实际诉

求，包括获取法律和诉讼信息的需求、便利登记及参

与诉讼进程的需求、诉讼意见表达及交互的需求等

为着力对象，在司法信息公开、诉讼流程设计、司法

参与平台等方面加以切实保障。

人民司法需求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在司

法领域中的具体反映，是人民对于司法制度和司法

活动在质量、效率和公信力等方面的现实要求。人

民需求分布于人民生活的多个领域，相应呈现为人

民的居住司法需求、教育司法需求、就业司法需求、

医疗司法需求等多个方面。人民司法需求的多元性

集中表现为民生领域的司法需求、婚姻家庭领域的

司法需求、行政争议领域的司法需求等。民生司法

需求中，房产物业、劳动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

域产生的司法需求在当前公众司法需求结构中占比

较重，而婚姻家庭领域的司法需求在较长时期里保

持较大规模，征地拆迁是多年来公众司法需求较为

聚集的领域，乡村治理领域中征地补偿、承包地“三

权分置”等成为农民司法需求的重点。

人民需求内容、结构的新演进，以及随之而来的

人民司法领域需求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是推进司法

组织制度扁平化变革的根本指引，要求司法机关在

组织形态、职能设置和制度配套上加以跟进。要把

握人民司法需求分布领域及空间特征，完善派出法

庭、巡回法庭等法庭组织的布局，实现与人民司法需

求分布的完整嵌入和精准契合。为进一步拉近需求

与制度之间反馈间距，要顺应诉讼服务和管理向诉

源环节前置的发展动向，着眼于压缩纠纷解决链条、

打造扁平化的诉源治理流程，采取告知前置、送达前

置、保全前置等前置性举措，推动实现扁平、无缝的

诉源对接。针对房地产和物业管理、劳动争议、消费

维权等民生司法需求较为密集的领域，推行专门化

司法组织和裁判机制建设，以更集中、更高效地反馈

和处理需求。对处于高发形势的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案件，探索组建专门的征地拆迁专门法庭以至专门

法院，强化对此类案件中人民司法需求的扁平化供

给。

贴近实际的扁平化改革

差异化的地方实际是我国多元统一法治和司法

体系得以构筑的现实依据，我国司法改革体现了统

一法律实施与多元化地方实践的结合，其立足点在

于各地方经济社会及司法发展的实际情况。扁平化

本身有着紧贴实际、展现高度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意

蕴。以往司法扁平化地方探索中出现的“1+1+1”

“1+3+1”“3+3+4”等多种审判团队组成模式，是各地

方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创造的改革经验。未来司法扁

平化改革必然要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贴近实际的

方针，在扁平化组织构造、扁平化管理体系创新等方

面，做到切实结合各地方差异化的经济社会状况和

司法发展状况。

司法扁平化改革要面对的实际包括经济社会发

展的实际、司法受案的实际、法官队伍的实际、司法

管理的实际等多方面实际情况。首先，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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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实际，涵盖了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为司法提供

的物质和技术装备条件，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的道

德水平、法律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它们与司法间的

互动和协同的实际情况。这些都影响到司法组织设

置与司法管理状况。不同技术条件对管理层级和管

理幅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传统落后通信条件下客观

上要求更多的管理层级以层层传递信息；现代网络

化信息技术促使管理幅度变宽，进而促成组织的扁

平化发展。此外，当时当地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发

育情况，也会影响到司法组织设置。在市场发育不

良和司法参与不佳的情况下，因为缺少必要的服务

外包以及社会协同，必然造成司法内部组织的异常

扩充，加重司法管理事务负担，增加司法组织机构复

杂度和管理难度。

纠纷滋生的现状及提交给司法渠道解决的规

模，也是司法扁平化改革要面对的重要现实。最直

观的一点在于，司法组织及队伍规模要与案件受理

的规模状况相匹配，有多大规模的案件受理诉求，便

决定着司法团队建设的数量及形态。诉讼规模既受

制于有关受案类型和范围的法律界定，也受制于法

律所允许受案情形的实际发生。当前司法受案总体

规模攀升、主类大量增加、局部变化调整的形势，对

司法审判团队组织及其形态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各地方法院队伍及团队模式亦面临动态调整的压

力。当前法官员额制中的指标分配亦需要根据受案

规模的变化而进行改革，从而使法院团队建设与受

案实际相符，真正达成人案相适应的状态。

致力效率的扁平化改革

效率是扁平化改革的主要价值目标，缩减管理

层级的努力在于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和不必要

的周转损耗。以效率价值为指引，就要求司法层级

间的职权配置与其承担的管理实务相符合，组织对

外部需求和信息的捕捉和反馈是精准快速的。扁平

化是司法体制改革效率宗旨的具体展现，改革所推

行的大部制、减少签发手续等举措，带有鲜明的提升

司法裁判及司法管理效率的目的。未来司法改革同

样要以效率为指引，在四级法院组织职能配置完善、

法院内部机构设置、裁判和管理流程设计等方面，进

一步贯彻扁平化的改革方针，着力构筑权责一致、结

构科学、协同高效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多年来，围绕构建科学合理的四级法院组织的

职能定位，诸多研究主张将事实认定权力集中于基

层法院，以更好地保障法院在事实认定环节中的裁

判效率。而在适用法律环节，在案件裁判与规则制

定之间，依然存在着管理层级较多、链条较长、需求

反馈较慢等问题，司法规则创制的扁平化显得较为

迫切。在现行司法规则供给系统内，一、二审法院组

织在案件审判实际中碰到的各种裁判细则问题，需

要经过较长时期、较多环节的调研、信息上报、总结

评判，规则生成的流程较滞后于裁判实际。因此，未

来深化扁平化改革，一方面，要推动现行的案例指导

制度进一步迈向案例援引制度，“同案同判”司法裁

判改革的深化，将大大节约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过程中的人力和精力投入，显著地提升司法裁判效

率。另一方面，要相应地赋予底层法院以规则创制

权，推行扁平化的裁判规则供给机制，允许法官创造

具有法律约束力和裁判援引效力的判例，从而有效

提升法律适用和规则供给的效率。

现代信息技术是司法扁平化的有力推进器，为

审判及其管理效率的飞跃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新的

信息传输手段创造近在咫尺的效果，大大拉近了法

院组织层级间、法院内部机构间以及公众与司法间

的信息传递距离，司法各类活动的信息交流更加便

捷迅速，司法组织更宽广的管理幅度直至无边界管

理有了实现的可能。以往诸多裁判事务，诸如送达、

鉴定等，对审判效率提高构成较大掣肘。信息技术

进步为改进这些弊端、推进制度创新提供了契机，远

程视频听证方法的应用将有力地助推司法流程和诉

讼制度变革。展望未来，信息技术将上下级法院、各

类裁判组织和管理机构、庭审各方参与人以及各阶

层社会公众，更扁平、更紧密地连接成为近距离、严

密完整且双向互动的司法协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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